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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申请”按钮后，按系统提示逐项填写，其中“项目名称”填写

规范为“XXX 山西省科普基地”（根据自身情况替换“XXX”），

“组织单位”需选择“晋中市科技局”。

（三）填报信息。填报人按系统提示填报相关信息并上传各

类支撑佐证材料。

（四）制作汇报视频。视频内容与系统内填报信息一致，包

括基地面积、展厅陈设、科普内容等概况，及近三年组织科普实

践活动、科普讲解、科学实验展演汇演、制作科普微视频、出版

科普作品、参加科技活动周、科普人员培训等情况，时长 8 分钟

以内，MP4 格式。所制作视频刻录光盘或保存于 U 盘内。

（五）邮寄《承诺书、申报单位和组织单位意见》和汇报视

频。填报人登录系统点击“上传附件”“下载此附件”按钮，下

载《附件 1：承诺书、申报单位和组织单位意见》PDF 空表，A4

纸打印 2 份。基地负责人签字、申报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申报

单位公章。申报单位将《附件 1：承诺书、申报单位和组织单位

意见》纸质版（一式两份）与保存有“汇报视频”的光盘或 U 盘

（一式一份）报县（区、市）科技部门，县（区、市）科技部门

按要求填写《2024 年度山西省科普基地申请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

打印盖章后连同上述材料一并邮寄至晋中市科技局平台科。

（六）系统内第一次提交。填报人在系统内点击“提交审核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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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第一次提交，工作单位（申报单位）完成第一次审核。

（七）组织单位审核。组织单位（晋中市科学技术局）收到

邮寄的《附件 1：承诺书、申报单位和组织单位意见》后登录系

统完成线上审核。审核通过的，在组织单位栏盖章。组织单位扫

描后将电子版反馈至申报单位，并在系统内点击“驳回”。审核

不通过的，联系填报人并说明理由。

（八）系统内第二次提交。申报单位收到《附件 1：承诺书、

申报单位和组织单位意见》PDF 电子版后，填报人登录系统，按

要求上传《附件 1：承诺书、申报单位和组织单位意见》后再次

提交，工作单位（申报单位）完成二次审核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请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前，申报单位将纸质版与保存有“汇

报视频”的光盘或 U 盘一并邮寄至晋中市科技局平台科，并完成

网络系统内的第一次填报提交工作。

请于 2024 年 12 月 26 日 18:00 前申报单位完成网络系统内

的第二次填报提交工作。

省科技厅组织评审，申报基地获批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申报

单位需补交与申报系统内容一致的纸质申报材料（包括申报书、

基本条件和其他条件规定的支撑佐证材料）原件一式两份（市科

技局留存一份，提交省厅一份），A4 规格，左侧胶装。未获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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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关于组织申报2024年度山西省科普基地的通知

晋科函〔2024〕161 号

各市科技局、省直有关部门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

的意见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》《“十四五”国家

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》《山西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

术普及法>办法》，进一步加强我省科普基础设施建设，依据新

修订印发的《山西省科普基地管理办法》（晋科规发〔2024〕16

号），现将 2024 年申报山西省科普基地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范围类型

（一）综合展馆类科普基地，是指专门面向公众普及科学知

识，弘扬科学精神的科普展馆，包括：科技馆、图书馆、博物馆、

文化馆、自然博物馆、天文馆（站、台）、气象馆（站）、地震

馆（站）等。

（二）公共场所类科普基地，是指具有科普展教功能的自然、

历史、文化旅游等公共场所，包括青少年宫（活动中心）、动物

园、植物园、湿地公园、地质公园、城市公园、自然保护区等。

（三）教育科研类科普基地，是指依托各类学校和科研机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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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向社会和公众开放、具有特定科学传播与普及功能的场馆、

设施或场所，包括学校、科研院所、医疗机构中的实验室、技术

创新中心，工程中心、标本馆、陈列馆、课外科普实践场所、野

外观测站（台）等。

（四）生产设施类科普基地，是指企业面向公众普及科学知

识的场馆、设施或场所，包括企业科技展厅、成果展览馆、科技

园、科技种养殖场、生产现场等。

（五）信息传媒类科普基地，是指以网络、电子、印刷品等

为媒介，面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的机构，包括电台、电视台、科

技类网站、出版社等。

（六）其他类科普基地，是指具有科普功能，面向社会和公

众开放，普及科学知识的其他场馆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在山西省区域内，依法登记或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，面向

公众从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》所规定的科普活动，

所从事的业务主题鲜明、内容丰富，具有科普教育、宣传和示范

作用。其科普工作应在省内外具有较强的示范、带动和辐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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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具有固定的科普展览场地，并定期更新、补充科普宣传展

示内容。配备有满足科普活动需要的音像、演示、实践设备和器

材、模型等。

3.具备组织或参与开展重大科普活动的能力，有中长期科普

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，有较高的科普工作管理水平和健

全的管理制度。

4.具有一定数量的科普讲解人员，有稳定的相关专（兼）职

科普工作人员。内部有常设科普工作机构，有科普人员培训计划，

能承担各类科普培训任务。

5.有稳定的科普经费投入，科普经费列入单位年度预算，保

证年度科普活动能正常开展。

6.具备科普作品（产品）研发能力，包括创作出版科普图书、

科普讲解、科普微视频、科学实验展演汇演等，能带动较大的社

会和经济效益。

7.有国内外科普合作机制，能策划组织国内外科普活动，实

施国际科学传播行动，引进国内外优秀科普成果，构建区域科普

合作平台，推动科技人才交流和优质资源共建共享。

8.消防应急安全设施设备完备且有应急安全管理预案。

9.每年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天数不少于 200 天（含法定节假

日），对青少年实行免费开放或者优惠开放时间每年不少于 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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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。科技活动周、全国科普日等重大科普活动期间，对公众实行

优惠或免费开放。

（二）其他条件

1.科技场馆类科普基地。科普场馆的建筑面积在 1000 平方

米以上，科普展厅面积不小于 800 平方米，并配备与场馆面积、

展品数量、参观人次相适应的科普讲解和管理人员，原则上不少

于 5 人。

2.公共场所类科普基地。科普场所的面积在 1000 平方米以

上，科普展厅面积不小于 500 平方米，并配备与场馆面积、展品

数量、参观人次相适应的科普讲解和管理人员，原则上不少于 5

人。

3.教育科研类科普基地。教育科研场所的面积在 800 平方米

以上，科普展厅面积不小于 400 平方米，并配备与场馆面积、展

品数量、参观人次相适应的科普讲解和管理人员，原则上不少于

3 人。

4.生产设施类科普基地。生产场所的面积在 800 平方米以上，

科普展厅面积不小于 300 平方米，并配备与场馆面积、展品数量、

参观人次相适应的科普讲解和管理人员，原则上不少于 3 人。

5.信息传媒类科普基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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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科普宣传列为本单位重要工作内容，经依托单位建立

信息传媒类平台，有固定的栏目、版面或信息平台从事科普宣传，

并在相关管理部门登记或备案，有专门从事科普内容策划、制作、

编辑等职能的部门，有不少于 5 名的专职人员。

（2）每年产出科普类出版物、音视频、展品等科普成果 200

个以上。年传播总量不低于 500 万人次。积极配合科技活动周、

全国科普日等重大科普活动的宣传、报道工作。

6.其他类科普基地。科普场所的面积在 1000 平方米以上，

科普展厅面积不小于 500 平方米，并配备与场馆面积、展品数量、

参观人次相适应的科普讲解和管理人员，原则上不少于 5 人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程序

1.此次申报采取无纸化网络申报的方式，符合条件的单位自

愿申报，实行归口管理、逐级申报。申报单位登录“山西省科技

计划管理信息平台”（https://kjpt.kj15331.com:8443/stpmmp），

填报《山西省科普基地申报书》（请认真阅读申报系统填报说明）

以及上传各类支撑佐证材料。

2.申报单位填报时，需从系统中下载申报书，由所在单位和

组织单位审核盖章，而后将承诺书、申报单位和组织单位意见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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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页扫描成 PDF 文档（不可用拍照照片生成 PDF）上传系统、并

提交。

3.各申报单位汇报视频（内容与申报书内容一致，包括基地

面积、展厅陈设、科普内容等概况，及近三年组织科普实践活动、

科普讲解、科学实验展演汇演、制作科普微视频、出版科普作品、

参加科技活动周、科普人员培训等情况，时长 8 分钟以内，MP4

格式）和各组织部门盖章版汇总表（申报系统生成下载，纸质和

电子版各一份），由组织单位统一报送至省科技厅人才处。

4.2024 年 12 月 26 日 18:00 前申报单位完成网络系统填报

提交，12 月 31 日前各组织部门完成系统审核提交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

申报基地获批后 15个工作日内，需补交与申报系统内容一

致的纸质申报材料（包括申报书、基本条件和其他条件规定的支

撑佐证材料）原件一式一份，A4规格，左侧胶装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（一）相关政策咨询

山西省科学技术厅科技人才与创新团队处

联系人：吴玉祥 郭 举

联系电话：0351-4060103 4063347

（二）网络申报技术咨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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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信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

联系电话：0351-8065503 7199808

山西省科学技术厅

2024 年 11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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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4 年度山西省科普基地申请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号 科普基地名称 申报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

1

...

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

